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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22 证券简称：林洋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6-16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

象一

被担保人名称
江苏林洋电力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林洋电力服务”）

本次担保金额 20,000 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3,500 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

象二

被担保人名称
江苏林洋储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林洋储能”）

本次担保金额 40,100 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41,835 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

象三

被担保人名称
江苏林洋能源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林洋装备”）

本次担保金额 8,000 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6,173 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亿元）
146.54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93.54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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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

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子公司生产经营业务发展需要，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具体内容如下：

1、公司全资下属公司林洋电力服务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申

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期限 1年，公司为其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该担保为原有担保到期后的续保，未使用新增担保额度。

2、公司控股子公司林洋储能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申请授信

敞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该担保为原有担保到期后的续保，未使用

新增担保额度；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申请授信敞口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 15,000 万元，该担保为新增担保；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科技支

行申请授信敞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100 万元，该担保为新增担保。上述期限均

为一年，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林洋储能其他股东珠海横琴耀洋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未提供担保。

3、公司控股子公司林洋储能之全资子公司林洋装备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通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期限 1年，公司为其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该担保为原有担保到期后的续保，未使用新增担保额度。林洋储

能其他股东珠海横琴耀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未提供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5 日和 2025 年 6 月 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和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以及于 2025 年 5 月 30 日和 2025 年 6 月 1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和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5 年度对外担

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本次担保金额在上述股东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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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程序。在审批担保额度内，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长

或财务负责人或董事长授权人确定具体担保事宜，包含但不限于担保金额、担保

形式、担保期限等，并签署与担保相关的协议等必要文件（包括该等文件的修正

及补充）。

（三）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为满足下属公司业务发展及实际经营需要，在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和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根据《关于 2025 年度对外担

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和《关于增加 2025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的相关

授权，公司将全资子公司河北林洋微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林

洋”）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人民币 1,100 万元调剂至林洋储能使用，河北林洋和林

洋储能均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下属子公司。

（四）担保额度变化情况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名称
年度预计

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前

可用额度

本次调剂

额度

本次担保

金额

本次担保后

可用额度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担保余额

江苏林洋储能技术有限公司 30,000 19,000 1,100 20,100 0 41,835

河北林洋微网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50,000 41,500 -1,100 40,400 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江苏林洋电力服务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江苏林洋电力服务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全资子公司林洋新能源和林洋光伏合计持有其100%

股权。

法定代表人 裴骏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8132366699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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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 2015 年 1 月 19 日

注册地 启东经济开发区林洋路 666 号

注册资本 22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电力工程施工，机电工程施工，建

筑劳务分包，仪器仪表、电子电气设备、自动化设备、通信产品、

计算机硬件、太阳能光伏产品、充电设备及辅助材料的设计、制

造、销售、维修、调试、技术咨询和服务，计算机软件、节能技

术和产品的销售、维修、调试、技术咨询和服务，充电桩设施的

建设和运营管理服务，电动汽车充电服务，售电，电能表运行系

统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维护，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道路普通

货物运输，企业档案管理服务，国内劳务派遣服务。建筑材料销

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储

能技术服务；进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1,128.02 165,419.73

负债总额 124,490.75 121,826.36

资产净额 46,637.27 43,593.37

营业收入 31,112.80 238,503.06

净利润 3,043.91 12,007.74

2、江苏林洋储能技术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江苏林洋储能技术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股 85%，珠海横琴耀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 15%。

法定代表人 施洪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5MA22GCWE02

成立时间 2020 年 9 月 18 日

注册地 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 68 号 1 栋 16-18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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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10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电

气安装服务；建设工程施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

业务；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储能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机械设备研发；电池销售；

电池零配件销售；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

件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电力行

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智能输配电及控

制设备销售；合同能源管理；蓄电池租赁；节能管理服务；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软件开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发电技术服务；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

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电子、机械设备

维护（不含特种设备）；通用设备修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限分支机构经营：计算

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制

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

电池零配件生产；船用配套设备制造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96,699.06 127,308.52

负债总额 73,559.11 94,940.40

资产净额 23,139.95 32,368.12

营业收入 20,041.29 149,387.57

净利润 -9,228.17 15,052.13

3、江苏林洋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江苏林洋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林洋储能持股 100%，公司持有林洋储能 85%的股份。

法定代表人 施洪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81MA7KA10U09

成立时间 2022 年 3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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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 启东市经济开发区华石路 612 号

注册资本 20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电池制造；储能技术服务；电池销售；智能输配电及

控制设备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生物质能技术服务；在线

能源监测技术研发；在线能源计量技术研发；运行效能评估服务；

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节能管理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太

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生物质能资源数据库信息系统平台；光伏

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

家用电器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

蓄电池租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

危险废物经营）；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

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

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新能

源汽车整车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半导

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电机制造（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51,402.75 127,308.52

负债总额 37,090.25 94,940.40

资产净额 14,312.50 32,368.12

营业收入 15,408.43 149,387.57

净利润 -945.84 15,052.13

以上财务数据均为单体报表口径，部分数据可能存在尾差，系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签署《保证合同》，主要内

容如下：

1、保证人：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

3、担保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 20,000 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

（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7

6、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

兑汇票/信用证/担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每一笔主债

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

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

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二）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签署《保证合同》，主要内

容如下：

1、保证人：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

3、担保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 20,000 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

（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6、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

兑汇票/信用证/担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每一笔主债

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

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

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三）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主

要内容如下：

1、保证人：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3、担保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 15,000 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及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

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

应付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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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保证期间：保证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

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授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顺延至

展期期间届满之日后三年;若主合同项下存在不止一项授信种类的,每一授信品

种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四）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科技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

同》，主要内容如下：

1、保证人：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科技支行

3、担保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 5,100 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

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

应付费用等。

6、保证期间：保证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

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授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顺延至

展期期间届满之日后三年;若主合同项下存在不止一项授信种类的,每一授信品

种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五）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主

要内容如下：

1、保证人：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3、担保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 8,000 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及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

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

应付费用等。

6、保证期间：保证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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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授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顺延至

展期期间届满之日后三年;若主合同项下存在不止一项授信种类的,每一授信品

种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林洋储能其他股东珠海横琴耀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未提供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有利于稳

健经营和长远发展。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具有绝对控制权，能实时监控

其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董事会已审慎判断其偿还债务的能力。上述担保风

险总体可控，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具有必

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以及于 2025 年 5 月 3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5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董

事会认为：本次担保预计事项是为满足公司各业务板块日常经营资金需求，符合

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对于公司合并报表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实时监控

其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担保风险较小，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担保风险

在可控范围之内，上述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同意本次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34.21 亿元、

美元 1.41 亿元及欧元 0.32 亿元，美元和欧元均按照最新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后，

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46.54 亿元，占上市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93.54%；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02.79 亿元，占上市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65.61%。上述担保包括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及

参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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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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